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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（汇总）

2019 年部门预算

一、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概况

（一）主要职能

根据《中共越城区委、越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越城区人民

政府机构改革方案〉的通知》（越委〔2011〕34号），设立绍兴市

越城区农林水利局。主要职责有：

1.研究制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，编制全区农业中长期发展

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并组织监督实施；研究制订农业产业政策，引导

农业结构的合理调整、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，及时提出不同时期农

业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农产品生产、加工、流通、农村信贷、税收及

农业财政补贴的政策建议；受委托研究起草有关农业行政管理的规

范性文件。

2.研究制订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，研究拟订农业产业

化经营的有关政策，指导全区农业产业化发展，促进农业、产中、

产后一体化；研究拟订全区农产品基地建设规划，培育特色农业主

导产业；负责农业名牌战略的实施；指导农副产品加工与流通工作；

负责全区农业外事、外资、外经合招商工作，指导外向型农业和效

益农业的发展；研究提出农业基础建设设施建设规划；负责农业重

点产业化项目的遴选和组织实施；负责抗灾救灾农用物资的分配。

3.指导全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，负责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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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建设、农业职业技能开发鉴定工作；指导农业教育培训体系建设，

负责全区农业教育培训的管理；指导、管理全区农业信息系统建设，

预测并发布各种农业技术、经济信息；指导和管理农业专业合作经

济组织、专业协会建设；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农业系列专业技术职务

评审工作。

4.负责全区农业行政执法和农业法制工作；组织实施无公害农产

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的质量监督、认证和农业植物新品种的保

护工作；负责动物的防疫检疫、兽药药政和种畜禽监督管理，以及

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管理；组织实施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、农用运

输车等农业机械的安全；负责植物检疫、农药、肥料的监督管理；

负责渔业资源和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、渔船渔港的安全管理，以及

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处理；负责种植业、畜禽、水产种子(苗种)以及

蚕种、菌种的管理；负责蔬菜基地建设与保护，参与基本农田保护

与管理。

5.拟订全区农业科技、教育、技术推广的发展规划，实施科教兴

农战略；负责全区农业重大科研和技术推广项目的遴选及实施；负

责全区农业科技成果的评定、鉴定、交流和农业成果推广的日常管

理；负责农业、畜牧业、渔业新品种新技术新农机的引进、试验示

范和推广；负责农产品技术和质量标准的制订并组织实施；参与农

业资源区划、区域开发计划工作；参与小型农田基本建设、土地整

治、中低产田改造及“四荒地”的开发利用工作。

6.负责完善农村经营管理体制。参与研究提出深化农村经济体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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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的意见；指导和监督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的管理、农

用地经营权和外荡水域使用权的流转；负责农村土地承包、耕地使

用权流转和承包纠纷调解、仲裁；管理指导和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

理和农业投入积累体系建设工作；指导监督减轻农民负担工作；指

导监督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会计、审计工作；指导和管理农业

企业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行业协会。

7.负责农产品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。发布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状

况信息，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。制定农业产业生产技术规范并

组织实施。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农业标准化、规模化生产。指导农业

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和机构考核。组织实施符合安全标准的农产品认

证和监督管理，划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。

8.拟订农业生态建设规划，指导生态农业、循环农业和农业可持

续发展工作。指导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与利用，指导农业面源

污染治理、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，指导农业生物质产业发展

和农业农村节能减排有关工作；研究拟订全区森林生态环境建设、

森林资源保护、国土绿化政策和林业中长期发展规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9.组织开展植树造林、退耕还林和封山育林工作；组织、指导以

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和防沙治沙工作；组织和指导生

态林、商品林及花卉的培育管理；指导基层林业工作站、林业科研

机构、林场、苗圃的建设和管理。

10.组织、指导全区森林资源管理和森林资源调查、动态监测和

统计；组织编制全区森林采伐限额方案并监督执行；监管林木、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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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的凭证采伐，指导林木、竹子运输管理；组织、指导林地、林权

管理并依法对林地征、占用进行审核。

11.组织、指导陆生野生动物、植物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；指

导森林、湿地和陆生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（小区）的建设、管

理和合理利用工作；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全区湿地保护工作；

拟订全区湿地保护规划和湿地保护的有关规定，组织开展湿地保护

区、保护小区、湿地公园等保护管理工作，指导、监督湿地的合理

利用；指导全区森林公安工作；指导、协调和监督全区森林防火、

森林病虫防治、森林植物检疫。

12.研究提出林业发展的经济调节意见；指导林产品市场建设和

运行；监管国有林业资产；指导全区重点林业项目建设。

13.组织、指导林业科技、教育、宣传工作；协调林业系统对外

交流和合作；指导全区林业队伍建设。

14.负责推进林业改革，维护农民经营林业合法权益。拟订集体

林权制度、国有林场等重大林业改革意见并指导监督实施。拟订农

村林业发展、维护农民经营林业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，指导、监督

农村林地承包经营和林权流转，承担和指导林权纠纷调处和林地承

包合同纠纷仲裁。

15.贯彻执行《水法》、《水土保持法》、《防洪法》等法律、

法规；组织制订水利发展的规划和有关政策；组织编制区内主要江

河流域综合规划和有关专业规划，并监督实施；组织审查各镇、街

流域（区域）综合规划和有关规划；协助市水利局编制跨县（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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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流域综合规划，并负责或参与监督实施；受委托研究起草与水

法规相配套的规范性文件，经审议通过后组织实施。

16.统一管理水资源（含空中水、地表水、地下水）；制订全区

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和全区、跨镇、街地域水长期供求计划、水量

分配方案，并监督实施；组织有关国民经济总体规划、村镇发展规

划及重大建设项目的水资源和防洪的论证工作；实施取水许可制度

和水资源费征收制度，审批办理水面占用；发布全区水资源公报；

指导全区水文工作。

17.组织、指导和监督全区节约用水工作，拟订节约用水政策，

拟订有关标准，组织编制节约用水规划，发布节约用水情况通报，

组织、监督全区节约用水工作，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；

组织水功能区的划分和向饮水区等水域排污的控制；监测江河湖库

的水量、水质，审定水域纳污能力，提出限制排污总量的意见，并

将有关数据和情况通报市环保部门。

18.审查镇街级水利、水电基建项目可行性报告、初步设计；组

织水利、水电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；监督实施水利行业技术质量标

准和水利水电工程的规程、规范、定额；组织、指导水利设施水域

及其岸线的管理与保护；组织、指导区内主要江河、水库、湖泊的

综合治理和开发；管理河道采砂；组织建设和管理具有控制性的或

跨镇街地域的重要水工程；组织、指导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和水库大

坝的安全监督。

19.组织、指导、实施区本级水政监察和配合水行政执法；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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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仲裁部门和镇街间的水事纠纷。

20.负责水旱灾害防治工作。组织、协调、监督、指导全区防汛

防台抗旱工作，编制区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，对重要

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实施防汛防台抗旱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。承

担区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的日常工作。

21.指导农村水利工作；组织、协调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镇街供

水工作；组织、协调、监督、指导水土保持工作；负责水利科技、

教育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工作；指导全区水利队伍建设；研究提出

水利行业的经济调节措施；指导水利行业的供水及多种经营工作；

研究提出有关水利的价格、税收、信贷、财务等经济调节意见。监

管局直属单位的水利国有资产。

22.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从预算单位构成看，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（汇总）部门预

算包括：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本级预算、绍兴市越城区农业技

术推广中心预算、绍兴市越城区水政渔业执法局预算、绍兴市越城

区农业行政执法大队预算、绍兴市越城区动物卫生监督所预算、绍

兴市越城区水利站预算、浙江省会稽山旅游度假区林场（森林公园）

预算。

二、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（汇总）2019 年部门预算安排情

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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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2019 年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

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，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（汇总）所有

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。收入包括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

入、政府性基金收入；支出包括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、城乡社区

支出、农林水支出、住房保障支出。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（汇

总）2019年收支总预算 4431.89万元

（二）2019 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

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（汇总）2019 年收入预算 4431.89 万

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 1404.89 万元，占 31.70%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拨

款 3027.00万元，占 68.30%。

（三）2019 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

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（汇总）2019 年支出预算为 4431.89

万元。

1．按支出功能分类，包括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7.93万元，

城乡社会支出 3027.00万元，农林水支出 1086.20万元，住房保障支

出 150.77万元。

2．按支出用途分类，包括：人员支出 1001.98万元，日常公用

支出 151.34万元，项目支出 3278.58万元。

（四）2019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

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（汇总）2019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

4431.89万元。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404.89万元、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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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基金收入 3027.00 万元；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7.93 万

元，城乡社会支出 3027.00万元，农林水支出 1086.20万元，住房保

障支出 150.77万元。

（五）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

1．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

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（汇总）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

款 1404.89万元，比 2018年执行数 1207.17万元，增加 197.72万元。

增减情况说明：事权下放新增一家单位。

2．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7.93 万元，占 11.95%；农林水支出

1086.20万元，占 77.32%，住房保障支出 150.77万元，占 10.73%。

3．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

（1）社会保障和就业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（款）机关事

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（项）119.95万元，主要用于单位人员

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。

（2）社会保障和就业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（款）机关事

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（项）47.98万元，主要用于单位人员的职

业年金缴费支出。

（3）农林水支出（类）农业（款）行政运行（项）安排 537.71

万元，主要用于局本级和下属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

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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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农林水支出（类）农业（款）事业运行（项）安排 186.14

万元，主要用于局下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。

（5）农林水支出（类）林业和草原（款）其他林业支出（项）

安排 22.18万元，主要用于森林防火工作经费、区兰花协会推广兰花

等项目支出。

（6）农林水支出（类）水利（款）行政运行（项）安排 209.39

万元，主要用于局下属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。

（7）农林水支出（类）水利（款）其他水利支出（项）安排

130.77万元，主要用于五水共治工作经费等项目支出。

（8）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住房公积金（项）

安排 121.75万元，主要用于局本级及下属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住房公

积金缴存。

（9）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提租补贴（项）

安排 0.04万元，主要用于局本级及下属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提租补贴

缴存。

（10）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购房补贴（项）

安排 28.98万元，主要用于局本级及下属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购房补贴

缴存。

（六）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

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（汇总）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

出 1153.31万元，其中：

人员经费 1040.33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其他



- 10 -

社会保障缴费、绩效工资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、职业

年金缴费、其他工资福利支出、医疗费、奖励金、住房公积金、提

租补贴、购房补贴、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。

公用经费 112.99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手续费、

水费、电费、邮电费、物业管理费、差旅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租赁

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公务接待费、劳务费、委托业务费、工会经

费、福利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、其他交通费、其他商品和服务

支出。

（七）2019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

1．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

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（汇总）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

拨款 3027.00万元，比 2018年执行数 0.00万元，增加 3027.00万元。

增减情况说明：新增项目支出。

2．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

城乡社区支出 3027.00万元，占 100.00%。

3．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

（1）城乡社区支出（类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

债务收入（款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（项）1818.00万元，主要用

于 2019年越城区农业发展专项基金。

（2）城乡社区支出（类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

债务收入（款）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（项）1209.00万元，主要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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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农村农业发展奖励资金。

（八）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
1．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：根据区外办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计

划和实际工作需要，将临时追加安排。上年预算安排 0万元。

2．公务接待费：2019 年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 2.50 万元，比上

年预算数增长 51.52%。主要用于接待上级及地方有关部门、省外有

关单位来访、监督、检查、交流等方面的支出。增长的主要原因是

事权下放后机构增加，事权增加，公务接待次数增加。

3．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：2019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

行维护费 8.00万元，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2.50%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

置支出 0.0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8.00万元，主要用于保

留的执法公务车辆的燃料费、修理费、保险费、过桥过路费等支出。

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事权下放后增加一辆公务用车。

（九）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

1．机关运行经费

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 1 家行政单位以及 4家参公事业单位

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112.99万元。

2．政府采购情况

2019 年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（汇总）采购预算总额 25.50

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7.50万元，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8.00

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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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

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，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（汇总）所

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3 辆，其中：一般公务用车 2 辆、特种专业

技术用车 2辆。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台（套）。

2019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和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上大型

设备。

4．绩效目标设置情况

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专项公用类和发展建设类项目100%实

行绩效目标管理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251.58万元、政府性

基金拨款 3027.00万元。

三、名词解释

1.财政拨款收入：本级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财政预算资金，包括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。

2.基本支出：是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正常运转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

所发生的支出，包括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支出。

3.项目支出：是预算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

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

4.农林水支出（类）农业（款）行政运行（项）指反映行政单位

（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的基本支出。

5.农林水支出（类）农业（款）事业运行（项）指反映用于农业

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，事业单位设施、系统运行与资产维护等方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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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。

6.农林水支出（类）农业（款）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（项）指反

映用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，农业新产品、新机具、新技术引进、试

验、示范、推广及服务等方面支出。

7.农林水支出（类）农业（款）病虫害控制（项）指反映用于病

虫鼠害及疫情监测、预报、预防、控制、检疫、防疫所需的仪器、

设施、药物、疫苗、种苗，疫畜（禽、鱼、植物）防治、扑杀补偿

及劳务补偿、菌（毒）种包藏及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、检测等方面

的支出。

8.农林水支出（类）林业和草原（款）其他林业支出（项）指反

映其他用于林业方面的支出。

9.农林水支出（类）水利（款）行政运行（项）指反映行政单位

（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的基本支出。

10.农林水支出（类）水利（款）水利执法监督（项）指反映水

利系统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开展水利执法监督活动的支出。

11.农林水支出（类）水利（款）防汛（项）指反映防汛业务支

出。有关事项包括防汛物资购置管护，防汛通信设施设备、网络系

统、车船设备运行维护，防汛值班、水情报汛、防汛指挥系统运行

维护、水毁修复以及防汛组织（如防汛预案编制、检查、演习、宣

传、会议等），汛期调用民工及劳动保护，水利设施灾后重建，退

田还湖，蓄滞洪区补偿，水情、雨情、决策支持，防汛视频会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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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洪灾害防治等。

12.农林水支出（类）水利（款）农田水利（项）指反映国家对

农田水利和打井、集雨设施、节水灌溉等水利设施的补助，小型水

库除险加固以及排灌站、小水电站补助等。

13.农林水支出（类）水利（款）水资源费安排的支出（项）指

反映水资源管理、保护支出。

14.农林水支出（类）水利（款）其他水利支出（项）指反映其

他用于水利方面的支出。

15. 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住房公积金（项）

指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事部、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

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。

16.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提租补贴（项）指

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，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（含离退休人员）

发放的租金补贴。

17.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购房补贴（项）指

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，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（含离退休人

员）、军队（含武警）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

的补贴。

18.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住房公积金（项）

指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事部、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

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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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购房补贴（项）指

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，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（含离退休人

员）、军队（含武警）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

的补贴。

附件：2019年度部门预算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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